
安居權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暴及性侵受害人須知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在聯邦政府保障婦孺條例下﹐你享有以下權利﹕ 

***樓宇申請及入住權   

房委會﹐業主﹐經理不得因你曾是家暴﹐性侵﹐肢體攻擊受害人而拒絕你的房

屋申請及入住。 
 

***搬遷令  

在一些情況下﹐你受法令保護﹐可免於搬遷。房委會﹐業主﹐經理不可因你或

你的家人已經是或可能是家暴﹐性侵﹐肢體攻擊及其他類似罪行的受害人﹐而 
要求你搬遷。 
 

***終止襲擊者租約   

如果你和襲擊者同時是租約上的署名人﹐房委會﹐業主或經理有權終止襲擊者租

約﹐並保留受害人的租約權。 

以上條例適用於所有私人樓宇或政府補助樓宇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求助熱線 
庫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庫縣之外 

家暴熱線（有翻譯）﹕877-TO END DV                林肯法援處﹕800-252-8629 
性侵熱線﹕888-293-208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草原州法援處﹕800-531-7057 
法律援助處﹕312-341-107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暴援助處﹕217-789-2830 
CARPLS 法援處﹕312-738-9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侵性援助﹕217-753-411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驚慄 

                   中心 
 
國家警備驚慄中心細法令科    欲知詳情﹐請聯絡 katewalz@povertylaw.org, 312-263-3830ex.232 


